
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

签署合同是家常便饭的事。 但

是如果不注意文字的小细节，

很可能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甲公司借款给乙公司 100

万元， 借期为 1 年， 丙公司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借款到期后乙公司无偿还

能力， 未归还借款， 丙公司也

拒绝归还。 于是在借款到期后

的第四个月， 甲公司向人民法

院起诉， 要求乙公司归还借款

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在庭审中丙公司抗辩称其

无须承担保证责任， 理由是保

证合同中约定 “保证期限为自

乙公司还清之日”， 因此， 在

乙公司未归还借款的情况下，

丙公司的保证期间尚未开始，

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果

乙公司已归还借款， 则丙公司

无承担保证责任的必要。

这样的 “保证”， 显然根

本无法实现保证合同的目的，

那么合同为何会这样拟定呢？

原来， 该合同在打印的时

候 ， 上述表达 中 漏 了 一 个

“止” 字。 原本的表述应该是：

“保证期限为自乙公司还清之

日止。”

我们作为甲公司的代理人

强调， 丙公司的解释不符合签

订保证合同的目的。 即使认定

保证期限约定不清， 那么按照

当时的法律规定， 保证期限最

起码是借款到期后 6 个月， 依

据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

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

的， 视为没有约定， 保证期间

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

个月”。

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抗

辩， 判决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

合同的文字是何等重要。 漏了

一个 “止” 字， 差点让丙公司

逃脱了保证责任。 即使在律师

的努力下， 也只能认定保证期

限为 6 个月。 如果过了 6 个月

起诉，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 公司在签订合同时

一定要注意文字细节， 否则会

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法律风险，

本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签合同应注意细节

在企业日常经

营活动中 ， 签署合

同 是 家 常 便 饭 的
事。 但是如果不注

意文字的小细节 ，

很可能带来巨大的

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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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通过自驾方式旅游的

人越来越多， 基于 “人生地不

熟” 的原因， 其中有一些会与

旅行社签订合同聘请导游随

行， 那么一旦发生事故， 这种

情况下的责任由谁承担呢？ 我

们来看下面这则案例：

老李、 老张和老孙三人参

加了某自驾游旅行社的旅游项

目， 约定共同搭乘老李驾驶的

SUV 出行 ， 老李不收取二人

任何费用。 三人与旅行社签订

了自驾游旅游合同， 旅行社指

派导游与老李等人同行。 为了

欣赏到川藏线更震撼的风景，

导游带领老李等人行驶在乡村

小路上。 由于道路崎岖， 老李

驾驶技术不精， 误将刹车当成

油门， 在一拐弯处加速撞向山

体， 导致三人及导游均不同程

度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老

李在此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三方就事故的赔偿问题协商不

成，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这起事件中， 老李免费

搭载老张和老孙， 在法理层面

属于 “好意施惠行为”。

虽然老李是无偿搭载， 但

是作为驾驶员仍负有安全保障

义务， 因此不能免除其过错情

形下的侵权责任。 老李明知山

路狭窄崎岖， 并且处于高海拔

地区， 加之驾驶技术不精， 对

于老张和老孙的伤害结果具有

过错， 应当承担责任。 但基于

老李属于好意施惠， 可以考虑

基于公平原则和善良风俗适当

减少其赔偿责任。

那么， 旅行社组织拼车自

驾游应当承担责任吗？

导游作为旅行社的工作人

员， 在带团过程中的行为应当

视为旅行社的行为。 自驾游旅

行社作为专业自驾游机构理应

熟悉川藏线路途中的地形地

貌， 应当预见到川藏线地形崎

岖可能带来的驾驶难度和风

险。 另外， 旅行社作为实际旅

行的组织方， 需要对全程发生

的情况有一定的预判。

因此， 在开发此类高原地

区自驾游项目时， 对于这类旅

游者自备车并自驾车的情况，

更应当对驾驶员的资质进行审

验， 最好做到实质审查。 对于

新手司机来说， 在不熟悉川藏

线路况的情况下行驶， 发生事

故的概率自然会有所增高。

旅行社在设计自驾游路线

时， 应当将这类潜在风险考虑

在内， 进行精细化的风险收益

率计算， 而不是仅仅把眼光停

留在组团收客上。

因此， 这一事故的直接原

因是老李驾驶技术不精， 但是

也与旅行社选择崎岖小路存在

间接关联。

自驾游经过多年的发展，

在产品设计、 风险防控方面日

趋成熟， 不是所有旅行社都有

能力去开发自驾游产品， 毕竟

专做自驾游的旅行社经过多年

在这一领域的深耕， 对于线路

资源的把控以及风险防控体系

的构建都应有一定的经验。 对

于自驾游的规划设计来说， 旅

行社应做好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是线路的控制。 旅行

社安排的旅游交通线路必须特

别适合自驾游， 应挑选路况较

好、 服务较为成熟的自驾游线

路， 一般情况下， 旅行社必须

剔除有极高驾驶难度的线路。

其次是节奏的控制。 旅行

社要根据线路的长短、 车辆的

多少、 驾驶员的技术和能力，

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线路。

再次是人员的控制。 在自

驾游过程中， 导游要清楚地告

知游客拼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风险， 且建议不要允许非亲属

关系的游客拼车。

最后是资质的控制。 无论

是旅行社雇佣的驾驶员， 还是

游客作为驾驶员， 对于自驾游

驾驶员资质的审核， 是旅行社

的应尽义务， 这种审验还包括

自驾车安全性能的审核。

自驾游受伤与旅行社的责任

自驾游经过多

年的发展， 在产品

设计、 风险防控方
面日趋成熟， 不是

所有旅行社都有能
力去开发自驾游产

品， 毕竟专做自驾

游的旅行社经过多
年在这一领域的深

耕， 对于线路资源
的把控以及风险防

控体系的构建都应

有一定的经验。

对于市场上销售的商品， 社

会公众都有作出评论的权利， 可

以基于自己的认识和体验评头论

足甚至是吹毛求疵， 哪怕有些评

论不够恰当， 一般来说也不会构

成侵权。

但是， 如果在评论时捏造事

实， 或者有意使用误导性言论等

进行恶意评论， 客观上对该商品

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也

有可能会侵犯被评论商品的声

誉， 进而构成侵权。 近日， 某科

技公司在短视频平台上针对东风

汽车一款新车型发布的 53 条短

视频被法院认定为侵犯商品商

誉， 并被判赔偿 500 万元， 这可

能是目前同类纠纷中最高的赔偿

数额。

2021 年 7 月 30 日， 东风汽

车推出全新一代车型。 某科技公

司在短视频平台注册的 “某车实

验室” 账号自 2021 年 8 月至 11

月先后针对该车型发布了 53 条

短视频， 收到点赞 103 万次、 评

论 6.6 万次。

东风汽车认为， 这些视频标

题或内容明显带有侮辱、 诽谤、

贬低及丑化东风汽车及全新一代

车型的意思， 并误导消费者对该

车型产生负面评价， 侵害了其商

誉， 造成了经济损失， 故诉讼到

法院。

经武汉市经开区人民法院及

武汉市中级人民审理认为 ， 53

个视频为相互关联的整体， 在主

播称呼、 播放标题、 测试方法及

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误导和失

实内容， 负面表达意图明显， 在

视频经举报被删除整改后， 仍继

续发布， 具有放任视频产生不良

影响的故意。 视频中诸如 “霸王

条款” “设计奇葩” 等字眼， 属

于贬损性言辞。

法院认为， 视频制作者在评

论中夸张地对案涉车型进行破坏

性实验， 不符合客观、 中立、 公

允的评论原则 ； 采用 “糊弄谁

呢” 等开放性、 疑问式语句引导

公众发表片面性评论， 且造成了

一定的经济损失。

法院一审判决认为， 被告某

科技公司构成对东风汽车商誉的

侵害， 判决被告某科技公司删除

该公司社交账号相关全部视频、

公开道歉 ， 道歉内容置顶保留

30 天，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维权合理费用 4000 元 ，

合计 500.4 万元 。 被告上诉后 ，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本案之所以构成商誉侵权，

主要在于两点： 首先， 这些评论

视频对原告造成了不该有的负面

评价， 即原告受到了损害。

数以万计的受众为视频点了

赞， 这些点赞说明他们认为评论

所指出的问题的确存在， 这无疑

是对原告的负面评价和损害。

其次， 这些负面评价是因为

被告方的不实内容或者误导行为

造成的。

如果是如实评论， 即便造成

负面评价也是商品本身的问题，

但如果是由不实评价和误导所

致， 那么就属于侵权行为。

本案被告在视频标题、 测试

方法及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误

导和失实内容， 有意引导人们认

为商品存在问题。 尤其是在视频

经举报被删除整改后仍然发布，

具有放任视频继续产生不良影响

的故意。 因此法院认定被告的评

论超出了善意评论的合理限度，

且造成了损害事实。

法院在审理时还特别指出，

被告科技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技

术推广服务、 销售汽车、 汽车配

件， 不属于普通消费者。 其通过

社交账号吸引公众眼球， 获得变

现能力 ， 属于一种市场竞争行

为， 应当比普通消费者的认识能

力更强。 其发布视频具有盈利性

质， 因此该类主体对商品评论的

要求理应比普通消费者的评论更

谨慎和严格。

通过这起案件的判决也给了

公众一个提醒， 无论作为消费者

还是非消费者， 在行使对商品评

论和监督的权利时， 一定要本着

实事求是的态度， 秉持客观中立

的立场， 不能带有恶意， 也不该

故意误导。

尤其是现在很多网红和博

主， 本身就是通过发布视频进行

营利活动的， 并不是普通的消费

者， 这些主体在对商品进行评论

和监督时， 更应当秉持客观中立

的立场进行谨慎评论。 否则， 一

旦造成他人商誉损害的， 可能面

临高额的赔偿责任。

从评车视频被判赔偿 500万元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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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网红

和博主本身就是通

过发布视频进行营
利活动的， 并不是

普通的消费者 ， 这
些主体在对商品进

行评论和监督时 ，

更应当秉持客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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